
投标人企业类型声明函

本公司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为微型企业。即，本公司满

足以下条件：

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

46 号）和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（工信部联企业）﹝2011﹞300

号》规定的划分标准，本公司从业人员 2 人，营业收入为 68.6 万元，

资产总额 104 万元，属于 微型企业 。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:

投标人(盖单位章): 新疆瑞信银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

小微企业证明



《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)》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

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 喀

什广播电视台的 2023 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

项目（地市级媒体融合发展项目）、ZZXKSCG(GK)2023-15 号（标项

2） 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。

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

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菲亚玛 30020/30010，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；制造

商为北京宏正腾达科技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34 人，营业收入为 163

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000 万元
1
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2.电源接插头，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；制造商为南京

南曼电气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89人，营业收入为 749 万元，资产总

额为 4114 万元
1
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3.机柜 PDU，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；制造商为江苏大

唐卫士科技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15 人，营业收入为 138 万元，资产

总额为 1020 万元
1
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4.4K 监视器，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；制造商为深圳

市康维讯视频科技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31人，营业收入为 47万元，

资产总额为 100 万元
1
，属于微型企业；

5.固态硬盘读卡器，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；制造商为

深圳市元谷科技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1 人，营业收入为 21 万元，资

产总额为 50万元
1
，属于微型企业；

6.机架式数字调音台，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；制造商



为中山百灵达电子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48人，营业收入为 651 万元，

资产总额为 7200 万元
1
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7.摄像微波发射机、机架型接收机、鞭状天线、全向天线、馈线、

车台天线吸盘、一体化下变频模块，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；

制造商为北京朗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14 人，营业收

入为 584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321.3 万元
1
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8.导播通话系统，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；制造商为上

海纳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22人，营业收入为 197 万元，

资产总额为 520 万元
1
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9.摄像机光缆、ROP 连接线缆 10 米，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

业行业；制造商为佳耐美电气（天津）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16 人，

营业收入为 47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245 万元
1
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10.三角架，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；制造商为德力卡

（ 广州） 科技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4 人，营业收入为 147 万元，资

产总额为 500 万元
1
，属于微型企业；

11.电影镜头，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；制造商为深圳

市东正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88人，营业收入为 47万元，

资产总额为 4488.1454 万元
1
，属于小型企业；

12.无人机 1、无人机配件、无人机镜头、无人机电池、无人机

随心换、无人机镜头滤镜、无人机桨叶、无人机 2、无人机配件、穿

越机、穿越机配件、存储卡、稳定器、无线图传、焦点测距器，属于

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；制造商为深圳市大疆无人机技术有限公

司，从业人员 81人，营业收入为 349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000 万元
1
，

属于小型企业；

13.摄影机专用三脚架，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；制造



商为图瑞斯（北京）科贸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7 人，营业收入为 43

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00 万元
1
，属于微型企业；

14.超低三脚架，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；制造商为宙

比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7 人，营业收入为 17 万元，资

产总额为 50万元
1
，属于微型企业；

15.户外电源，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；制造商为广东

电小二科技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26 人，营业收入为 247 万元，资产

总额为 1000 万元
1
，属于微型企业；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

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

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新疆瑞信银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3 年 11 月 14 日


	《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)》

